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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通用机械产品认证中心
	GC/B003B（5/5）

	
	HEFEI GENERAL MACHINERY PRODUCT CERTIFICATION CENTRE
	



                                          编号：           
技术服务合同书

项 目 名        产品节能认证         
委 托 方                             
认 证 方   合肥通用机械产品认证中心  

有效日期：获证后四年有效期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双方就产品认证项目协商一致，签定本合同。

0  适用范围

0.1  总则

本合同适用于通用机械产品认证。对于扩大范围认证，本合同为原合同的补充，原合同仍然有效。

0.2  本合同为：

产品认证初次认证合同                                 ■

产品认证的扩大范围认证合同                           □

产品认证复查换证合同                                 □

其他认证                                             □

1  双方责任

1.1  认证方责任

(1) 根据《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对委托方                      实施产品  节能 认证，认证模式采用：型式试验+ 初始工厂检查 + 获证后监督  。认证的评价过程与结果满足GC认证要求后，颁发通用机械产品认证证书和“GC”认证标志；
(2) 根据本合同和认证的程序规定，对获证的委托方进行获证后的监督；
(3) 按认证要求，及时向委托方提供有关“GC”认证的规定和信息；

(4) 协助委托方进行获证产品的宣传工作。
1.2  委托方责任

(1) 向认证方提供全部所需的资料，为认证方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并积极配合认证工作，保证其顺利进行；

(2) 遵守GC有关认证证书的保持、暂停、撤销和注册的要求；

(3) 在证书有效期内，委托方产品、管理体系发生变化时应及时通知认证方；
(4) 在获证后，仅在获准认证的范围使用认证标志和认证证书；

(5) 在使用产品认证结果时，不损害认证机构的声誉，也不使认证机构认为可能误导或未经授权的声明。
1.3  认证依据的标准

         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

2  保密

2.1  认证方

不得将委托方经营、生产状况及技术资料以任何方式泄露给第三方，但以下情况除外：

2.1.1  本合同签署前认证方得到的信息；

2.1.2  委托方在本单位范围外已公开的资料；

2.1.3  法律另有要求时；

2.1.4  国家主管部门要求时。

2.2  委托方：不得将认证方的报价及相关情况以任何方式泄露给第三方。

3  风险

3.1  委托方的产品如达不到或不能保持达到标准要求和认证方的规定要求，将承担不能取得并使用证书、认证标识或被撤销认证资格的风险。

3.2  因委托方获证后产品质量不满足认证要求，发生质量事故而引起委托方的顾客不满意，被投诉，认证方要承担声誉损害及至被认可机构暂停、撤销对外认证、注册资格的风险。

3.3  对认证过程中或监督复查中委托方因认证方责任受到的任何损失，其索赔的赔偿费将不得超过委托方的认证费或本次监督复查费，认证方将不承担随后的任何损失赔偿责任。

3.4  委托方、认证方因各自的原因不能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如期认证评价，责任方要向对方支付相当于认证费的5%作为违约金。
4  认证时间

4.1  委托方希望正式认证时间在      年   月     日（最终商定的认证时间，其偏离度不能超过一年）；
4.2  如需体系预审核，预审时间      年    月     日，通常应比正式审核时间提前一个月以上；

4.3  委托方取得认证注册资格后，证书的有效期为四年，在四年有效期中，认证方对委托方的监督复查：

监督检查满12个月进行一次。有异常情况时，酌情增加监督复查频次。

5  费用与检验单位

5.1  委托方应向认证方交纳费用如下（以下单位为人民币）：

5.2  认证费的50%应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7天内支付给认证方。

5.3  在正式认证评价前7天内，委托方应预付认证费的50%给认证方，剩余的费用（包括审定与批准费）在正式认证结束后7天内支付给认证方。

5.4  认证方的差旅费按实际支出由委托方支付给认证方。

5.5  由于委托方的原因需要增加预审和/或审核时间（或产品检验）时，费用另外结算。

5.6  监督费在正式监督前七天内支付给认证方。

5.7  检验单位

    双方商定检验单位为   合肥通用机电产品检测院      
6  合同的终止，通知方式，合同份数

6.1  本合同在双方的责任履行完毕后终止；

6.2  委托方提出终止合同时，应支付实际认证准备工作费用；

6.3  认证方由于非认证方面的原因而提出终止合同应支付认证费的15%作为对委托方的赔偿；

6.4  在本合同执行期内，双方所有正式通知均应用书面形式（包括传真）；

6.5  本合同一式二份，认证方和委托方各执一份，自签字之日起即生效。

7  争议处理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应当协商解决，如达不成协议，可以：

7.1  申请安徽省技术合同委员会仲裁；

7.2  由认证方所在地省管辖权人民法院裁决。

委托方（盖章）                    认证方（盖章）  

委托方代表（签字）                认证方代表（签字）
委 托 方
联系人：            
通讯地址：                         邮  编：          
电    话：                        
传    真：                        
认 证 方
联系人：                       

通讯地址：合肥市长江西路888号    邮  编：       230031    
电    话：  （0551）5335576、5316828          

传    真：  （0551）5325105                   

网    址：   http://www.gc.org.cn        
户    名：    合肥通用机械产品认证中心       
开户银行：       中行高新开发区支行          
帐    号：     49680327770809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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